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0〕第26号
申请人:王某某,男 。

住址：瓦房店市李店镇崮田村 。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长海，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哈思如，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高某某，男 。

住址：瓦房店市德华路新华派出所桃园责任区 。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0〕2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0年11月4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0年10月26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0〕2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0年7月22日8时许到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办事，没有违法行为，被安保人员高某某用拳头和警棍无故打伤。因申请人没有过错，公安机关作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没有合法根据，显失公平正义，侵害申请人合法权益，故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0〕2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020年7月22日8时许，在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一楼办公大厅内，申请人与第三人因口角纠纷发生肢体冲突，申请人和第三人互相用拳脚朝对方头部、面部、身上打踹，致双方受伤。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现场监控录像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0〕2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在对申请人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口角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对申请人作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是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四、申请人提出的其没有违法行为不具有相关依据。从现有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出，申请人是存在过错的，申请人虽不存在先动手殴打第三人的行为，但存在语言不当，进一步激化二人由口角矛盾上升至肢体冲突的情形。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人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2020年7月22日8时许，在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一楼办公大厅内，申请人与第三人因口角纠纷而引发肢体冲突，双方厮打起来，申请人用手、脚朝第三人身上打踹，第三人用黑色橡胶警棍打申请人头部。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调取证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现场监控录像、申请人住院病志、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称其没有违法行为、没有过错，该自述内容与证人证言、现场伤情照片、现场监控录像等证据明显不符，现场监控录像显示申请人与第三人在厮打过程中，申请人用手、脚朝第三人身上打踹，结合证人证言、现场伤情照片等证据，能够证明被申请人认定的“王某某用拳朝高某某面部打了一下、用脚朝高某某腿部踹了一下”这一事实。被申请人在接到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0〕2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0年7月22日受理申请人殴打他人一案，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9月11日受理司法鉴定委托，2020年9月17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被申请人于2020年10月26日作出处罚决定，被申请人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0〕20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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